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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鹤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辖区镇人民政府

和街道办事处实行综合行政

执法的公告》解读

《鹤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辖区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

实行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已于 10

月 27 日发布。现将《公告》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公告》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
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

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》，提出推进行政执

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，强化乡镇和街道的统一指

挥和统筹协调职责。整合现有站所、分局执法力量和资源，

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，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中

行使行政处罚权，以乡镇和街道名义开展执法工作，并接受

有关县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，逐步实现基层一支队

伍管执法。同年广东省委印发了《关于深化乡镇街道体制改

革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意见》，提出按照实际需要、宜放则

放的原则，将县级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公共服

务等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充分下放乡镇街道。

今年 8 月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
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》，随后江门市人民政府出台

《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综合行政执法乡镇街道名单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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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相应职权调整事项目录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江门市公

告》），依法将部分县级行政执法权调整由镇街实施，加快

推进了镇街综合行政执法的改革步伐。

二、《公告》出台的相关法律依据是什么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十六条：国务院或者

经国务院授权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

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，但限制人身自由

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十七条第二款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

罚权的行政机关，可以实施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

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。

三、职权下放的原则是什么？

（一）宜放则放，应放尽放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县级行政处罚权，除专业性和

技术性较强、镇街无法承接，或者工作量较小、由县级集中

行使成本更低的权限外，调整由镇街以自身名义集中行使。

（二）结合实际，分批下放

我市各镇街目前执法能力薄弱，一次性承接过多行政职

权事项会影响执法效率和执法水平，因此决定采取分批下放

的方式，将《江门市公告》附件 2 中的 838 项行政执法职权

事项分两批下放。

四、此次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亮点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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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纵向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。明确将部分县级人民

政府行政执法部门行使的行政执法权授权由镇街以自身名

义行使，属于跨层级间执法权限调整，这是与以往综合行政

执法改革的最大区别之处。

（二）明确了执法协调机制。不同于以往同层级行政执

法部门执法权调整后，原机关不再行使相关行政执法权的做

法，此次调整为不同层级间执法权限的调整，相关县级行政

处罚权调整由镇街行使后，跨行政区域的案件和县级人民政

府及其行政执法部门认为有较大影响的案件，仍应由县级人

民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查处。镇街与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部

门对行政处罚案件管辖权存在争议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协调

决定。

五、《公告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（一）实行综合行政执法的镇街名单

鹤山市行政区域内十个镇街（即沙坪街道办事处、雅瑶

镇人民政府、古劳镇人民政府、龙口镇人民政府、桃源镇人

民政府、鹤城镇人民政府、共和镇人民政府、址山镇人民政

府、宅梧镇人民政府、双合镇人民政府）。

（二）重点调整实施领域

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、生态保护、市场监管、镇区和乡

村治理、农业技术推广使用等领域。

（三）实行综合行政执法的开始时间

2020 年 11 月 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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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执法职权事项分批下放安排

1.2020 年 11 月 1 日起，实行综合行政执法的镇街实施

《江门市公告》附件 2 序号 1 至序号 434 项对应的行政执法

职权事项，序号 435 至序号 838 项行政执法职权事项仍由原

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实施。

2.2021 年 4 月 1 日起，实行综合行政执法的镇街统一实

施《江门市公告》所确定的全部行政执法职权事项，《江门

市公告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六、镇街如何开展综合行政执法？

各镇街统一以自身名义开展综合行政执法，行政执法办

案应当同步上线应用江门市行政执法“两平台”（江门粤执

法），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

度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实现移动执法全覆

盖。镇街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持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《广东

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》方可执法，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履行

职责。市直行政执法部门主动协调配合，加强对镇街综合行

政执法的业务指导和培训，指导镇街解决专业性执法问题。

七、行政执法“两平台”是什么？

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和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平台，简称“两

平台”，是由省司法厅和省政数局共同开发的行政执法办公

和监督平台，即通过“互联网+”实现网上全过程办案和全

流程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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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具体是什么？

《公告》提出要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记

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。主要依据是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

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广东省人民

政府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
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》，具体落实执行《广

东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广东省行政执法全过

程记录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广东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

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。

九、对于执法职权事项下放前已立案审理的案件如何处

理？

各镇街实施相关行政执法职权前，原市直行政执法部门

已立案审查的案件，由原部门继续办理完毕。

附件：1.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综合行政执法乡镇街

道名单以及相应职权调整事项目录的公告

2.鹤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辖区镇人民政府和街道

办事处实行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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